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部门 2022 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为做好全县环境监测工作，确保生态环境监测结果充分反映

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的成效，发挥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支撑和保

障作用，结合省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和我县实际，制定《华

宁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按照方案要求，有序开展华宁县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是玉溪市生态环

境局华宁分局下属事业单位，负责抓好华宁县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建设和管理，及时解决环境监测网络工作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对

全县环境监测工作实施质量管理；承担辖区内各环境要素的环境

质量监测；承担辖区内指定的重点污染源的申报监测和在线监测

系统的比对监测；受环境管理部门的指派，承担突发性环境污染

事件的应急监测和污染纠纷仲裁监测工作；完成国家、省市下达

的各项专项监测工作，承担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华宁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生态环境保护会议

部署，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继续抓好生态环境监测，

全面加强队伍作风建设。1.按期完成日常监测工作。2.按要求完成省

市部门下达专项监测任务。3.积极参与到执法监测工作中。4.认真组

织开展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5.加强监测站能力建设。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项目是为了持续有效开展辖区内水环境质量

监测、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农村“千

吨万人”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水

功能区考核监测、声环境监测、其他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应急监测、

行政指令性监测等），能保障环境监测工作稳步推进，为生态环境决

策提供重要支撑。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准备阶段。2022 年 01 月。全面部署 2022 年生态环境监测要

点，在总结 2021年环境监测工作基础上，针对环境监测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根据 2021年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要点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完成生态环境监测动员部署工作。

2.项目实施阶段。2022 年 02 月—2022 年 11 月。全面动员全站

人员，全力做好水环境质量监测、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重点排污

单位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水功能区考核监测等工作，结合省、市下



达的各项专项监测工作，积极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以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为重点，开展交叉检查、交流学习、实验室

比对，在实际工作中培养监测人员熟悉采样、做样流程，强化环境

监测基础能力，提升环境监测技术水平。积极组织环境监测人员系

统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生态环境监测

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办公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等据实依规报销。

（1）认真谋划，切实开展监测工作。按照省市生态环境监测工

作方案，及时制定我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并按照玉溪市生态

环境局华宁分局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认真开展监测工作。一

是加强县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高度关注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时

开展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分析研判，形成报告报送同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通过“云南省空气自动监测数据管理平台”完成监测数据的一次

审核与报送。对第三方机构的日常运行维护进行有效监督，及时向

上级反馈运行维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有序推进水环境质量监

测，完成辖区内县城、乡镇饮用水源地及白龙河水库水质监测；完

成南盘江、曲江及其支流地表水水质监测。三是开展农村环境质量

试点监测，按照《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技术方案》的有关技

术要求，在华溪镇华溪社区下拖卓村开展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

四是开展监督性监测，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做好辖区内国控重点企

业等的监督性监测。五是开展声环境质量监测，对城市功能区声环



境质量、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等开展监

测。六是积极做好应急监测及执法监测，紧密配合华宁县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处理环境污染投诉工作，开展应急及执法监

测，为环境监察执法提供数据依据。

（2）认真组织开展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加强协调，认真组

织，完成 2022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及

2022年云南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

（3）加强监测能力学习交流。强化学习，加强交流。加强对站

内监测技术人员教育培训，使全站干部职工围绕质量方针、质量目

标开展实验监测工作，以基础理论学习和掌握专业技能为重点，认

真学习环境监测基础理论、监测技术规范、环境监测标准及法律法

规，提高监测人员的理论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加强与市局、省厅

相关处室的对接，积极争取资金、监测设备的支持。

3.项目汇总分析阶段。2022年 12 月。生态环境质量监测项目运

行保障领导小组将对生态环境监测效果进行汇总分析，主要评价动

员部署、活动实施、激励措施、执法成绩等情况；环境监测过程中

监测质量控制、监测效果、公众满意度等情况，并按照省市相关要

求按时上报相关报表。

4.项目总结阶段。2022 年 12 月。上报 2022 年项目完成情况及

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局办公室汇总；局办公室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进行审核、督办。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2年支出预计为 35.00万元。2023年、2024年支出数与 2022

年一致。2022年生态环境监测运行保障经费 35.00万元分别为：

1.水环境质量监测。华宁县开展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为通红甸饮

用水源地和白龙河水库，通红甸饮用水源地每年监测费用为 0.52 万

元，白龙河水库每年监测费用为 0.44万元，合计 0.96 万元。

2.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华宁县对县城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二龙戏珠开展水质监测，每年监测费用为 1.32万元。

3.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华宁县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

环境质量考核点位为华溪（下拖卓），需开展环境空气监测（每季度

一次）、地表水监测（每季度一次）、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每季度

一次）。经概算，环境空气监测点每年监测费 1.04万元、地表水监测

点每年监测费 0.28万元、饮用水源（地下水型）监测点每年监测费

0.52万元。每年合计监测费 1.84万元。

4.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华宁县农村“千吨万人”

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点为盘溪镇饮用水源地（大龙潭）和青龙镇饮

用水源地（玉泉山）。经概算，盘溪镇饮用水源地（大龙潭）每年的

监测费用为 1.56万元，青龙镇饮用水源地（玉泉山）每年的监测费

用为 0.52万元，2个合计 2.08万元。

5.污染源执法监测。按《2021年玉溪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玉市环[2021]60号）下达任务，2021年华宁县对重点企业开展监



督性监测，各排污单位涉及监测废气、废水、噪声等，每月、每季

度或每半年监测 1次，经估算监测费 1.00万元。

6.水功能区考核监测。涉及考核地表水断面 8 个，即南盘江（汇

口电站）、南盘江（矣则村）、南盘江（出境断面）、青龙河入南盘江

汇口、巴江河入南盘江汇口、小河门河入南盘江汇口、曲江（建水

华宁交界）、龙洞河入曲江汇口。经概算，每个河流断面每年监测费

用 0.60万元，8 个地表水断面监测费用 4.80万元。

7.监测设备检验（委托第三方鉴定）。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

局生态环境监测站每年送检仪器 47 台（套），经概算，仪器检定费

用 2 万元。

8.监测设备购置和维护。经概算，每年化学试剂、标准物质、分

析耗材购置费用为 3.00万元，仪器设备购置及维修费用 15.00万元，

监测业务租车费用 2.00万元。每年监测设备维护费用共计 20.00万

元。

9.其他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每年环境监测站需配合局机关、监察

大队开展应急监测、行政指令性监测等监测工作，监测项目主要为

水、气、声等，经概算，每年监测费用 1.00万元。

监测费用预算明细

县名 类别 点位 单价（万元） 次数
点位小计

（万元）

合计 （万

元）

华宁县县水

功能区水质
水功能

南盘江（汇口电站） 0.05 12 0.60
4.80

南盘江（矣则村） 0.05 12 0.60



考核监测费

概算表

南盘江（出境断面） 0.05 12 0.60
青龙河入南盘江汇口 0.05 12 0.60
巴江河入南盘江汇口 0.05 12 0.60
河门河入南盘江汇口 0.05 12 0.60
曲江（建水华宁交界） 0.05 12 0.60
龙洞河入曲江汇口 0.05 12 0.60

华宁县县城

集中式饮用

水源点监测

费概算表

集中式饮

用水源点
二龙戏珠 0.11 12 1.32 1.32

水环境质量

监测费概算

表

集中式饮

用水源点

通红甸饮用水源地 0.13 4 0.52
0.96

白龙河水库 0.11 4 0.44

农村环境质

量监测费概

算表

环境空气 华溪（下拖卓） 0.26 4 1.04
1.84地表水 曲江（下拖卓） 0.07 4 0.28

饮用水源 华溪镇饮用水源地 0.13 4 0.52
华宁县千吨

万人饮用水

源考核监测

费概算表

集中式饮

用水源点

青龙镇玉泉山 0.13 4 0.52
2.08

盘溪镇大龙潭 0.13 12 1.56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 1-12月。

八、项目实施成效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①例行监测次数≧40 次。②持证上

岗率=100%；

2.产出指标——质量指标：每批样品做不少于 10%的加标样，不

少于 10%的平行样。

3.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完成辖区内各项监测任务，完成

率≥95%；

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监测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